
 

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视野下的我国
城乡一体化

张定鑫 ， 熊 杰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在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视野下，我国城乡一体化不能驻足于破解“三农”或“城镇化”之困

这样的思路。一方面社会急遽分化的现实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一体化已经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我国城乡一体化的价值目标是要在体制层面使我国各领域的体制、法规及其内含的公民

权利获得“一元化”实施，将传统乡村纳入现代城市范畴，使我国传统农业在劳动生产率或产业方式上

达到现代化、市场化水准，直至城乡融为一体，消除传统“农民”这一社会角色，最终在社会横向发展层

面铲除我国社会急遽分化现象、个别贫困化现象之土壤，整体兑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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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怎么看待我国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学界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厉以宁（2009）在20世纪

90年代初便直接指出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认为当时中国农业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源

的自由转移受到体制上的限制，即农业内部资源的自由转移受限制，农业与非农业、乡村与城

市之间的资源自由转移受限制
①

；他（2008）还从体制角度对我国城乡二元现象作了深入分析，

并提出了中国城镇化的具体运行模式，其突破性学术成果是把“城乡二元体制”概念与“城乡二

元结构”概念区分开来
②

。吴垠（2010）探索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渊源即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别，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同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

之间的相互影响、充裕劳动力的来源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差异的维持等因素高度相关
③
。李冰（2014）

进一步指出，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二

元并立现象，而这些国家的落后主要在于其农业部门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大量劳动力
④

。

迟福林（2013）认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质上是实现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一定比例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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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①

。童星提出我国城镇产业结构布局应“主业独大”与

“四面开花”并举，城镇发展  “综合全能型”城镇与“人居人文型”城镇兼顾，城镇化归根结底是

实现人的城镇化，即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这一途径来跨越我国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②

蔡昉（2015）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将“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组织方式逐步为资本替代劳动所取

代”，而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规模过小的状况制约着先进技术的应用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导致农

业劳动力结构老年化与低技能化，应适度扩大农业生产规模。
③

宗庆后（2016）认为我国城镇化

的关键是稳定就业，应将传统产业从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到中西部，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

策优惠鼓励传统产业到中西部县镇发展，使就业主体移向中西部县城。
④

这些宝贵的学术探索

成果，或者基于社会体制，或者基于西方经济学，或者基于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考量，

或者基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产业结构，或者侧重于农业自身的产业方式，或者侧重于地区布

局，都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践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角度或侧重点，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践提供了

独到的学术资源与实践对策。但这些学术探索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都限于经济视角来破

解“三农”或“城镇化”之困。

如何根本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即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这一历史伟业，离不开马克思生

产方式理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直接指人类“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⑤
，“劳动资

料”才是生产方式的载体；生产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技术条件与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人

类历史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着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根

本变革必然引起一定社会形态的改变或阶段性变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过革命性的

历史作用。
⑥

在马克思这一宏观历史眼光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使我国“三农”问题获得根本性

解决的必由之路，也是事关补齐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根本战略之短板的一项历史性

“工程”，其最终成功必将因其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掀起的“第三次革命”而载入史册。在马克思生

产方式理论视野下，这个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应看作是中国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共同

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实践过程，是当前具体推进“共享发展”理念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战略的具体形式，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横向裂变”的必然现象。需要注

意的是，如果在“三农”问题上缺失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这一宏观历史眼光而“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就只能是“缓解”而不是在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之困。

本文的创新在于，从梳理本论题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这

一新视野统领全文。一方面，对目前中国社会急遽分化的现象予以经济学分析而得出我国实现

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回顾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所进行的城乡一体化历史

性成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作哲学分析与前景展望。

二、  社会急遽分化的现实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阐述了资本及其作为独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及

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巨大贡献，批判了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引起

①迟福林：《收入翻番的核心：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光明日报》2013年3月8日。

②童星：《拓宽新型城镇化研究思路》，《人民日报》2015年5月11日。

③蔡昉：《农业生产进入适度扩大规模阶段》，《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

④宗庆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先制定优惠政策》，《中国合作经济》2016年第3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⑥张定鑫：《重思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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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效应；并且直接阐述了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普及化过程，阐述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母国和国外普及、

扩张的趋势表明，它比封建生产方式以及其他旧的生产方式拥有明显的优越性与繁殖力。恩格

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还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随着其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水平而消失,从事农业劳动的主体与从事工业劳动的主体同一而不是两个不同阶级，通过

消除旧式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让所有人共同享受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福利并实现城

乡融合, 这样社会全体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①

。当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扩张过

程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把这个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侧重于批判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国模式”如何给其母国农村居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自由民）带来苦难，侧

重于批判这个“模式”如何给海外地区（包括印度、美洲、非洲、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性变故与痛

苦，侧重于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如何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与土壤肥力的永续性。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国策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

论的中国化，先是于1984年在我国经济领域坚定不移地推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八年后进一步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商品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形

式使我国社会本身所蕴藏的资本力量极大地发挥出来了。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79–2016年间年均增长9.6%，经济总量在1978年仅居世界第十，而

在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也从

1978年的1.8%提升至2015年的15.5%。我国“十二五”期间科技创新实现了重大突破，人文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先后问鼎诺贝尔奖。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9岁增加到2015年的

76.3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或文明成果表明，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

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扮演了主要角色。

不过，资本力量目前在中国各区域或社会阶层中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条件是不平

衡的。总体上，东部沿海地区强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强于西部地区。在2013年末的全国企业

法人单位中，东部地区占比达55.4%，中部地区占比为19.7%，西部地区占比为18.2%；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东部地区占比达54%，中部地区占比为20.9%，西部地区占比为18.4%；在2013年末的全

国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中，东部地区占比达40%，中部地区占比为23.3%，西部地区占比为27.9%；

在2013年末的全国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东部地区占比达43.6%，中部地区占比为

23.3%，西部地区占比为25.6%。
②

中国目前这种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尤其是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比改革开放之初更为明显，由此带来人们之间财富差异甚至贫富

悬殊等社会问题。如《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

到0.73，其中1%的家庭占全国财产1/3强，25%的家庭仅占全国财产约1%。
③

甚至还存在这样一

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既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破败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儿童游乐场快

乐玩耍的“中产阶层小花朵”，也有跟随父母卖菜、蹬三轮的孩子。
④

这样，中国多年来在享受资

本带来的甜头的同时也感受到资本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急遽分化之痛。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

领域存在的这些社会急遽分化所放大的公平问题都莫过于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

②《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7日。

③冯蕾、邱玥：《基尼系数的警示》，《光明日报》2014年7月31日。

④冯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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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莫过于中国目前6.4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7亿农民工
①

尚未享有名正言顺的市民待遇或名

副其实的市民待遇。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的这种富

裕差异乃至贫富悬殊现象总体上植根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事实。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尽管对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说都不是一朝一夕或一帆风顺的

事，如英国的城镇化大约用了100年，美国大约用了80年，日本则大约用了40年，但在历史驶入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半段节点，注定了已实行6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政府要迈过这个

“坎”。否则，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目

标在30多年之后，就可能只是“建成”中国城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能只是“建成”中

国东部沿海地区或中国少数发达地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能只是“建成”少数人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在客观上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出现“打折”现象，难以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共享”或“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显然，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等具体形式，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从社会体制

机制到生产方式的城乡一体化，让目前中国（按户籍）约8亿农民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脱

“农”入“市”，让他们与中国其他公民（市民）共享现代文明的果实，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道，而且是在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承诺而最终破解目前存在的社会急遽分化现象之直接要求，符合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

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之一”。若不

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一体化，那么，以各种“发展”蓝图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硬

道理”对于那些不能与城市市民一同享有改革开放成果的传统乡村农民来说，等于“无道理”。

三、  我国城乡一体化历史性成就

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来看，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实践隶属于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

世界历史转变或乡村城市化这一世界现代史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政治较量中之所

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就在于它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主要是中国人民的生

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土地改革形式把蕴藏在当时中国人口主体——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出来，通

过政治革命形式推翻了那些阻碍中国人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成功的经济根源。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

民党集团所搞的那套建制在形式上酷似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但实质上是在维护那个将“资

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②
的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

论来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终溃败不能仅仅归结为军事（战略）上

的失败，归根到底在于他们没有适应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罪恶，

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

行……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

地制度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的改造，使新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

①韩长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2015年8月13日。

②《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③《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8-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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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取得了开门红，尽管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现象。应该说，这同样体现了世界近现

代以来资本积累与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化、规模化趋势。然而，应当看到，那场社会主义革命的

当务之急是使代表工农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获得确立与巩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因而不能

不带上政治色彩或附上了直接的政治需要，当年农村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包括人民公社把

原先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于集体经营，一个根本原因是使之适应中国重工业建设积累基金的

需要，而重工业的发展又主要是服从国家的国防（军事）事业需要，因为“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

卫国家……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①
。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 我国农村

生产要素直接由政府配置，组织生产合作社对土地和人口的流动予以限制。如1958年1月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曾经规定，公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得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

关申请迁出手续，在办理手续时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

户口登记机关的准迁证明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进一步将那些

不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由农村迁往城市”的行为归为“盲目外流”而予以“制止”③
。1964年8月公

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进一步规定：“从农村迁往城市、集

镇，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对“从城市、集镇迁往农村的”、“从城市迁往集镇的”、“从

大城市迁往小城市的”则“一律不要限制”。
④

这些“规定”有效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

但其构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赖以确立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制度，由此固化了我国历史

上原本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侧重在体制机制层面推动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象的根本

性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决定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

业，我国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力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释放与自由。六年之后，中共中

央鼓励全国各地农民和集体的资金有组织地自由流动，不受地区限制，让务工、经商、办服务

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国家制度层面为我国直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开辟了通道。

中共十五大以来着眼于提升农村区域生产方式的水平，推出了“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

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思路，推出了“建设小城镇”方针，通过发展小城

镇、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以更大的规模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社会体制层面加大了城乡一体化改革步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明确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推出了推进我国城镇化的新举

措，包括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允许在城市有

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在就业地或居住地按当地规定登记户籍并依法同享当地居民应有

的权利与义务。2003年底，中国政府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身份明确改为“产业工人”，把它列入

“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在政治上肯定了作为“工人阶级”范畴的“农民工”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拥有主人地位。2005年10月，中共中央推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

效机制，把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接着，我国《农业

税条例》在同年年底被废止,延续2 600多年的农业税历史在我国终结。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进

一步加大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力度，第一次提出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并把它提升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原则高度。中共十七大着眼于构建城乡一体化“长效机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8年第2期。

③罗瑞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江西政报》1958年第2期。

④《江西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江西政报》196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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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出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格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尽快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

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并确定了我国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目

标。在这一系列社会经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十六大以来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功绩

是，以社会体制机制改革为杠杆大力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使我国传统农业、传统乡村

和传统农民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值得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我国在中共十八大以来总结以往城乡一体化的实践经验，继续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维

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把进城务工农

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把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

保体系，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共十八届五中

全会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了系统的筹划，将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之中，明确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城乡人口流动方面的进城落户政策、国家财政方面政

策、土地财产政策、社会公共治理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医疗政策
①

。在中共十八届五中

全会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力争使中国现有农村7 000

多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脱贫。所有这些都侧重在社会体制层面使我国现有农民或农民工不仅名义

上“市民化”，而且在生产方式或生活质量上“市民化”，同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与自由。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下的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外围到核心的逐步

展开过程。它在改革开放时期主要呈现为“自上而下”形式，越来越直接向社会主义本质聚焦，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贡献。尽管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

的实践过程远未完成，但是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信心与意志已经坚定不移，实现城乡一体化

目标的实践理念也成竹在胸，正在有序而大踏步地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条件。

四、  我国城乡一体化的价值目标

我国城乡一体化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中并非先例，对于中国这个后发国家而言属于中国现

代史上的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革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

导的政治革命属于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革命”范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

领导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奔向富强、民主、文明目标而属于中国

现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范畴，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是对这个

“第二次革命”的强劲推进，因其着力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或薄弱地域内实现意义深远的

社会革命与文明变革而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换言之，中国城乡一体化实践过

程实际上正在有力地生成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对象化”。

具体而言，我国城乡一体化在体制机制层面的直接目标就是，我国的整个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具体体制、法律、规定在城市和乡村都同等地获得实施，既不能有什么

“国中之国”，更不能有什么“城中村”，作为中国的公民无论在城市区域还是在乡村地区都享有

同等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我国的具体体制、法律、规定及其所内含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应不分城

乡而有序地得到“一元化”实施，通过这种“规则公平”在体制机制层面消除城乡分立或城乡二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20、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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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象，所有中国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分城乡而同等程度地享有市民待遇，

“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①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正是要通过这种城乡一体化体制来逐步改变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事实，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目标在社会横向发展层面的兑现过

程，属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一个硬任务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前提条

件之一，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社会题中应有之义，用恩格斯的话说即消

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

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②
。所以，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所要达到的这种境界属于

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范畴，而现有关于“三农”或“城镇化”的具体政策或措

施仅仅属于从根本上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策略范畴。

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最终目标在生产方式上就是，要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生产方

式的基础上使我国现有的乡村地区产业方式、劳动生产率达到现代商品化、市场化水准，缩小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效益或产值水平上的差距，让城市区域的先进生

产力、产业方式向乡村地区延伸、渗透——“技术下乡”，最终使城乡融为一体。这样，我国生产

力、产业方式发展的前景将是在文化特色、产品特色方面有差异而无城乡区域之分。这一前景

的实现将构成衡量我国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整体富裕程度或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程度的“显示

器”。就此而言，我国正在实施的侧重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城乡一体化是，为最终消除我国农村区

域或薄弱地域残存的贫困现象、整体实现我国人民的平等要求而扫清体制障碍，也是最终消除

我国社会残存的“贫困化”现象、社会腐蚀现象的“兜底”行动。不过，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返祖

到那种“抽肥补瘦”时代或“去文明”时代。相反，为了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还有必

要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城市区域先进生产力、产业方式的优势，充分发挥现有城市区域的资

本优势、市场优势，以此作为优先在体制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或“硬实力”。列宁在

1921年3月谈到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小业主的问题时就这样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

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③
。

换言之，“农业革命应当是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和制造业不断成长所引发的结果，而不应是后者

的起因”④
，“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就越多；相反，一个社会

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就越有限”⑤
。

城乡一体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资本下乡”，即引发农村区域的社会分化现象。人与人之间发

生社会分化或社会财富拥有量上的差异现象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反应，本不可怕。可怕的是

“两极分化”这一极端现象必须予以防范。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驾驭下，资

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这种负效应会得到抑制，使之处于合理区间，即让这种社会分化现象处

于一定的幅度内，而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现象。

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将在社会身份、文化形式上消除传统“农民”这一社会角色，使

所有中国公民同为市民、同为同工同酬的劳动者，没有社会身份上的歧视现象，在法律规定的

基本权利上不存在政治鸿沟，在现代文化教育权利上没有地区差异现象，从而最终铲除困难群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④[英]R.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的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⑤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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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别是传统乡村区域的居民在政治上、精神文化上的“穷根”。不过，他们在社会公平的基础

上存在着职业区别、专业技术高下、产业形式不同，存在着财富拥有量的差别、文化层次的分

别、文化风格的不同。这种城乡一体化过程给中国社会不仅带来经济层面的内容变化，还带来

政治层面的内容变化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即人的素养变化。

在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既不要以“工业文明”去贬抑“农耕文明”，也不要以后者

去责备前者，它们在人类文明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互补互鉴的关系。一名美国医生曾经这样说

过，“我几乎羡慕中国，因为它仍然处于汽车出现前的走路、骑自行车和呼吸新鲜空气的阶段”①
。

所以，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不要抹灭农耕文明对自然界作保护性开发这一文明长

处，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

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
由于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 000余年文明史、56个民族，实现

这么一个意味着我国现代史“第三次革命”的人间巨变绝不是一个简单或短暂的社会过程，更不会

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上确保什么“万无一失”或“十全十美”，必将会遭遇多种意料不到的困难、挑

战甚至难以预料的负效应。因而，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态度坚信这场城乡一体化过程

必胜。

由于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既往实践能力的结果，而这种能力本身又决定

于人们既有的生产力或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我国城乡一体化“善举”要防范急于求成

心理或简单行政化现象，在“自上而下”形式的“有为”中给现有农民留置顺其自然的“无为”空

间，“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③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资本推动科学发展等历史作用的问题

上持辩证的态度”④
那样，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待这场城乡一体化过程。

当代中国人不能因为中国这种社会生产力积累的历史性即“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人口多”而不去勇敢迈过这个历史“坎”，听凭那种“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象存

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主要原因，它对于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拖累不亚于印度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的掣肘”⑤
。不难想象，中国若不抓住国家今天资本

充裕、国民扬起理性的头颅、整个国家持续的和平崛起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来实现我

国的城乡一体化，根本改变那种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就难以在中国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整体兑现

“共享”、“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或“全面小康”目标。可以这么设想，如果19世纪60年代初

以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没有在南北战争中把联邦军队变成让南方奴隶

获得自由平等的“解放军”，没有把保卫美国联邦与废除美国南部奴隶制融为一体，毅然决然地

摧毁南方种植园主的奴隶制，便可能让美国拖累于“木桶效应”而不可能实现其后来在国际上

的整体强国地位。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就是有眼光，尽管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但他

当年钦佩这个代表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林肯总统，称赞其为“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一位达

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

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⑥
，并认为那场南北

①[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 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0页。

②③《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58、198页。

④张定鑫：《资本对科学的驱动作用——重思马克思科技哲学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⑤柴野：《全会为中国未来规划宏伟蓝图——访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学武》，《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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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断定它以“胜利而结束”①
。就整

个世界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而言，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需要这种林肯精神。

从社会横向发展层面来看，我国当前紧锣密鼓地实施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脱贫

攻坚战”，正体现了一种“林肯精神”。这就是让中国社会依然残存的传统农村、传统农民同现代

城市“一体化”发展，同质地享受社会主义本质所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

五、  结    论

首先，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最终格局体现在：不再是重新建立一个与现代城市有鸿沟、

有体制隔层的新“农村”形式，而是在社会体制上、文化上使现有的传统乡村城市化；不再是让

现有乡村与现代都市二元并立，而是让现代都市覆盖现有乡村，使之融入现代都市范畴；不再

是让传统农业驻足于手工“精益生产方式”，而是融入现代生产方式，从而使中国的农业发生专

业效应、市场效应而在经济全球化舞台扮演重要角色；不再是驻足于维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

利益或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农民”角色，而是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升华为现代生产力即现代产业

劳动者或现代农业生产者——从经济上铲除中国社会急遽分化与残存的“贫困化”现象赖以生

存的旧生产方式。一句话，应该超越传统“三农”的“框子”而确立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解决中国

“三农”问题的治本之道。

其次，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要充分借鉴国外“乡村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遵循乡村城市化

这一世界历史发展大道，坚信现代文明发展的科学性或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法则。不要因为

历史上这方面的挫折而驻足于小生产（小农经济）文化视野，不自觉地充当旧生产方式守护

神；不要像以往笼统地在资本（现代文明）与“两极分化”、“生态危机”之间画等号那样，在当下

的城乡一体化与“资本下乡”（即“两极分化”）、“生态危机”之间画等号。同时要充分照顾到中国

两千多年农耕文明、小农经济所积淀的传统因素，紧紧结合中国各地区多样的地理环境、多民

族、多文化、多产业样式的特点，汲取历史上操之过急等教训，让拥有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在现

代化浪潮中自主、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产业方式予以改善、更新，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自己的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把现代文明与绿色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念。

主要参考文献：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

[英]R.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的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M].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 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

林海燕.马克思自由观的内在逻辑[J].齐鲁学刊 ，2016，（6）.[5]

温铁军.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J].小城镇建设，2015，（8）.[6]

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7]

张定鑫.重思马克思资本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下转第99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5页。

1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2期



the inner requirement of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the

key content of comprehensive advan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to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control,  China’s macro control system reform and macro control legislative mode

innov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macro control and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law.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Law of macro control and Regulation, we need to reconstruct

a new overall and respective combined macro control legislation mode based on the increment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construct systematically the basic legal systems of macro control,

and to eliminate the realit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laws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macro control legislation mode through effective supply of legal systems, and then realize the

correction of current macro control legal system structure defects and the rule of law of macro

control in China.
Key words: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macro-control  objective；power of  macro-

control；Basic Law of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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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under Marx’s
Theory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Zhang Dingxin, Xiong Jie
( 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e Economics，Jiangxi Nanchang 330013，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mode, the solu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to the “san nong” or “urbanization” dilemma is far from

enough. On the one hand, the reality of rapi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requires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s a result, the value goals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lie in the unified

implementation of all systems, rules & regulations, and civil rights embedd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incorporation of traditional country into the category of modern city, the achie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or  industry  pattern in Chinese  tradition agriculture  at  modernization

& marketization levels and until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level,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ocial

role of traditional “peasants”, thereby the eradication of the soil of the phenomena of rapi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vidual impoverishment in China and the overall fulfillment of socialist

natural promise.
Key words:  marx’s theory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level of

social horizont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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